


中華民國醫師公會全聯會西醫基層醫療服務審查執行會 

中區分會115年第1次委員會議 

時間：115 年 3 月 13 日(星期五)13:00 

地點：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中區業務組 10F 第一會議室 

出席：陳宏麟、蕭志界、張志傑、周亞中、王博正、葉元宏、羅倫檭、蔡景星、 

施英富、蘇主光、高嘉君、劉茂彬、高大成(請假)、陳正和、林義龍(請假)、 

曾崇芳(請假)、丁鴻志、林煥洲、林恆立(請假)、魏重耀、藍毅生、彭業聰、 

顏炳煌、林宜民、陳儀崇、管灶祥、陳俊宏(請假)、黃致仰、林釗尚(請假)、 

蔡其洪(請假)、陳振昆、蔡梓鑫、廖慶龍、巫喜得、吳祥富、林育慶、 

楊玉隆、賴政光、孫楨文、林峯文。 

列席：林經凱、林淙鈞(請假)、卓良珍、倪仁仰(請假)、蔡振生(請假)、楊啟坤(請假)、 

許權傑(請假)、張光廷(請假)、蔡文仁、陳文侯(請假)、吳義村(請假)、陳宗獻(請假)、 

李武波、蔡明忠(請假)、連哲震(請假)、呂和雄(請假)、許鵬飛、洪一敬、 

柯存財(代)、吳英偉、蔡牧樵、劉俊欣、陳寶全、戴偉竣、馮尚淳(請假)、 

劉真真、李妍禧、傅姿溶、張靜文、劉碧優、陳詩旻、謝育帆。 

主席：陳理事長宏麟 

紀錄：陳詩旻 

壹、 上次會議決議事項：洽悉。 

貳、 報告事項：洽悉。 

參、 討論事項： 

提案一                           提案單位：黃致仰委員 

案由：建請討論[非慢性病(04)案件]，檢驗是否容許跨月排程。 

說明： 

➢ 依據全民健康保險醫療辦法第 23 條：保險醫事服務機構交付處方後，

保險對象應於下列期間內向保險醫事服務機構預約排程或接受醫療服

務，逾期後，保險醫事服務機構不得受理排程或提供醫療服務： 

一、 排程檢驗、檢查處方：自開立之日起算一百八十日。 

二、 排程復健治療處方：自開立之日起算三十日。 

三、 慢性病連續處方箋：末次調劑之用藥末日。 

四、 其他門診處方及藥品處方箋：自開立之日起算三日。 

➢ 現況跨月排程檢驗申報，若非慢性病(04)案件，醫療費用欄位 0 會因錯

誤代碼 06[數值必須大於 0 理由]而剔退。 

決議：照案通過。 

中區業務組說明：經電洽黃委員，該所檢驗檢查項目為釋出處方，申報為不

計價 0 元，但後續又單獨申報該檢驗醫令，導致系統檢核出現「醫療費用不



得為 0」錯誤代碼，因處方釋出後為檢驗所申報醫令，故該筆醫令後續不須再

次申報。經說明後黃委員已了解，爰本案建議可結案。 

 

提案二                           提案單位：中區分會 

案由：因應契約款緊縮，有關中區分會各項經費運用，提請討論。 

決議： 

一、 維持原支付標準。 

二、 下次試行實體與視訊並行之開會模式。 

 

肆、 臨時動議： 
提案一                           提案單位：巫喜得委員 

案由：針對缺藥情形，尤其是管制藥品，建議新增連續處方箋檢核代碼，以
利調整或註銷原始處方。 

決議：向中區業務組了解相關規定。 

中區業務組說明： 

一、 針對缺藥，建議依全民健康保險醫療辦法第 26 條規定使用替代藥品(同成

分，同劑型，同含量之其他廠牌)、或註銷原始處方重新開立新處方(不論

是否有管制藥品)；R003 適用情境：經醫師專業認定需要改藥或調整藥品

劑量或換藥者。臨床上醫師可視就醫情境，酌予參考適用。 

二、 請參考門診特定藥品重複用藥費用管理方案、重複用藥費用管理方案相

關問題 Q&A、「門診特定藥品重複用藥費用管理方案」申復補付作業原

則等相關文件。 

 

伍、 家醫整合性照護計畫修訂討論。 

陸、 中區西醫基層總額共管會 115年第 1次會議提案討論。 

 

柒、 散會：下午 2時 05分 


